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
知识竞赛活动方案
一、竞赛目的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（以下简称“资产评估法”），切实提高广西社会各界对资产评估法的了解和认识，形成全社会学法、知法、尊法、守法的浓厚氛围，确保广西评估事业在法制化轨道上正常开展，广西资产评估协会、广西房地产业协会和广西土地估价师协会于2017年6月-10月联合举办《资产评估法》知识竞赛活动。
二、竞赛组织
（一）主办单位：广西资产评估协会、广西房地产业协会、广西土地估价师协会。
  （二）承办单位：广西财经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、                  广西资产评估研究中心、广西南宁万创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。
三、竞赛内容

   本次知识竞赛的内容和范围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释义》（主编:袁杰、李承、巍莉华和丛林）。

4、 参赛对象和方式

（一）参赛对象：广西资产评估协会、广西房地产业协会和广西土地估价师协会团体会员、个人会员及从业人员；广西财经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在校生。
（二）参赛方式：本次知识竞赛采用“网上与现场”、“学生与职业”、“个人与团体”、“预赛与决赛”的方式。

（三）报名方式：团体会员、个人会员、及从业人员以评估机构为单位负责组织报名；在校生由所在学校负责组织报名。

5、 竞赛形式和时间

（一）个人赛：采取线上手机方式进行，比赛时间、参赛方式与要求另行通知;

（二）团体赛：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赛程。

1、参加团体赛预赛的资格：以评估机构（学校）为单位组织的个人赛总平均分排序，取前20名的机构（学校）作为团体赛的代表队参赛。

2、参加团体赛决赛的资格：在预赛成绩排序的基础上，取前10名代表队参加决赛。

3、团体赛的比赛时间、地点、规则另行通知。

六、竞赛奖励和标准

本次竞赛以精神奖励为主，物质奖励为辅。个人会员及从业人员（学生）的参赛奖励由所在机构（学校）给予适当奖励，由主办单位授予参赛证书；团体赛设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3名、三等奖6名、组织奖10名。

七、竞赛工作要求

（一）由于本次竞赛时间紧，各机构（学校）要高度重视本次竞赛活动，积极组织人员参加竞赛，认真做好本机构（学校）竞赛各项组织准备工作，力争取得优异成绩。

（二）凡参加竞赛的机构，在行业年度综合考评时给予加分。
（三）本次活动由承办方组建竞赛组委会，负责本次活动的统筹及落实各项具体工作，应对及解决活动出现的各种情况，确保活动顺利开展。

（四）请各机构（学校）统一报名，填写报名表，并于2017年6月2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下班前以电子文件方式报竞赛组委会。联系人：郑华，电话：13707715266 ，邮箱：12832386@qq.com。 

（五）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的评估机构，按照一套人马的口径（不分专业资质）填写报名表。参赛机构名称可以按实际机构名称填写，也可以自选一个机构名称（注：一旦报名表上的机构名称确定后，不能更改）填写。参赛个人按实名制填写姓名及手机号（一经确定，不能更改）。

附表：广西资产评估协会、广西房地产业协会、广西土地估价师协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知识竞赛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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